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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第二點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七十八年十月四日以農輔字第八○六○三三○

A號公告訂定發布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期間歷經十七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五年三月十八日。 

考量實務上經營場址所在經辦機構較易掌握借款人經營狀況，有利

於徵、授信及貸款用途查驗，且便利借款人就近申貸，爰修正農業發展

基金貸款作業規範第二點規定，增訂借款人得向農業經營場址所在直轄

市、縣(市)轄區內之農(漁)會、依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

行申貸，並明訂農業經營場址於海洋漁業，係指漁船設籍地、漁業根據

地、漁獲物起卸港，以符農業經營實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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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二、本規範貸款經辦機構如

下： 

(一 )設有信用部之農

(漁)會。  

(二)依法承受農(漁)會

信用部之銀行當地

分行。 

(三)全國農業金庫。 

(四)臺灣銀行設於屏東

農業生物技術園區

之分行。 

前項第一款貸款經

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案

件，除其他貸款辦法或

要點另有規定外，應符

合 下 列 規 定 情 形 之

一：  

(一)借款人為其農(漁)

會所屬會員。 

(二)借款人戶籍設於其

農(漁)會所在直轄

市、縣 (市 )轄區

內。但借款人戶籍

未設於轄區內，惟

其農業經營場址位

於轄區內者，不在

此限。 

(三)經農委會專案許可

者。 

第一項第二款貸款

經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

案件，除其他貸款辦法

或要點另有規定外，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借款人戶籍設於所

承受農(漁)會所在

直轄市、縣(市)轄

區內。但借款人戶

籍未設於轄區內，

惟其農業經營場址

位於轄區內者，或

二、本規範貸款經辦機構如

下： 

(一 )設有信用部之農

(漁)會。  

(二)依法承受農(漁)會

信用部之銀行當地

分行。 

(三)全國農業金庫。 

(四)臺灣銀行設於屏東

農業生物技術園區

之分行。 

前項第一款貸款經

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案

件，除其他貸款辦法或

要點另有規定外，應符

合 下 列 規 定 情 形 之

一：  

(一)借款人為其農(漁)

會所屬會員。 

(二)借款人戶籍設於其

農(漁)會所在直轄

市、縣 (市 )轄區

內。  

(三)經農委會專案許可

者。  

第一項第二款貸款

經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

案件，除其他貸款辦法

或要點另有規定外，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借款人戶籍設於所

承受農(漁)會所在

直轄市、縣(市)轄

區內，或經農委會

專案許可者。 

(二)當地農(漁)會經農

委會許可重設信用

部，並正式營業屆

滿一年後，應停止

受理專案農貸申辦

案件。其已承作案

一、第一項及第五項未修

正。 

二、現行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旨在規範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之貸款經

辦機構得受理專案農貸

案件之區域，考量實務

上經營場址所在經辦機

構較易掌握借款人經營

狀況，有利於徵、授信

及貸款用途查驗，且便

利借款人就近申貸，爰

修正第二項第二款及第

三項第一款規定，增訂

借款人得向農業經營場

址所在直轄市、縣(市)

轄區內之農(漁)會、依

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

之銀行當地分行申貸，

以符農業經營實際需

求。 

三、配合第二項及第三項修

正，第四項酌作文字修

正。 

四、新增第六項，明定第二

項第二款、第三項第一

款及第四項所稱農業經

營場址，於海洋漁業係

指漁船設籍地、漁業根

據地、漁獲物起卸港，

以資明確；另配合調整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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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農委會專案許可

者，不在此限。 

(二)當地農(漁)會經農

委會許可重設信用

部，並正式營業屆

滿一年後，應停止

受理專案農貸申辦

案件。其已承作案

件，依既有條件辦

理至原契約到期為

止。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貸款經辦機構依第

二項第二款及第三項第

一款規定，所受理之借

款人戶籍或農業經營場

址分別設（位）於下列

同款行政區域之一者，

視為同一直轄市或同一

縣(市)： 

(一)臺北市、新北市及

基隆市。 

(二)新竹縣及新竹市。 

(三)嘉義縣及嘉義市。 

第一項第四款貸款

經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

案件，以屏東農業生物

技術園區內進駐業者申

貸之農業科技園區進駐

業者優惠貸款為限。 

第二項第二款、第

三項第一款及第四項所

稱農業經營場址，於海

洋漁業係指漁船設籍

地、漁業根據地、漁獲

物起卸港。 

貸款經辦機構承作

專案農貸有惡性競爭或

遭受糾正、處分者，農

委會得限制其承作項

目、範圍或額度。 

件，依既有條件辦

理至原契約到期為

止。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貸款經辦機構依第

二項第二款及第三項第

一款規定，所受理之借

款人戶籍，如設於下列

各款行政區域者，分別

視為同一直轄市或同一

縣(市)： 

(一)臺北市、新北市及

基隆市。 

(二)新竹縣及新竹市。 

(三)嘉義縣及嘉義市。 

第一項第四款貸款

經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

案件，以屏東農業生物

技術園區內進駐業者申

貸之農業科技園區進駐

業者優惠貸款為限。 

貸款經辦機構承作

專案農貸有惡性競爭或

遭受糾正、處分者，農

委會得限制其承作項

目、範圍或額度。 

 


